青岛西海岸新区水务发展中心风河综合治理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风河综合治理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青岛西海岸新区水务发展中心

项目简述：风河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为20895.5万元，工程对风河干流及其支流大陡崖河进行治理，治理总长度约15.12千米，主要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堤防、护岸、穿堤构筑物、蓄水构筑物和漫水桥改建等工程。
河槽清淤疏浚总长15.12km，其中风河干流清淤疏浚长13.86km，大陡崖河清淤疏浚长1.26km；风河干流加固、重建堤防总长约7.08km，现状堤顶硬化段长约0.43km，堤顶路面重建段长约0.38km；新建、改造护岸总长19.32km（含风河干流重建改造段），其中风河新建护岸长10.65km，改造重建段护岸长8.27km，大陡崖河新建护岸长0.50km；新建穿堤构筑物25座，其中风河干流新建穿堤构筑物23座、新建别家河口支流桥1座，大陡崖河新建穿堤构筑物1座；新建、重建蓄水构筑物3座，其中风河新建拦河闸1座、新建浆砌石连拱坝（坝后带桥）1座，大陡崖河重建砌石堰（兼作跌水）1座；改建漫水桥2座，分别位于风河中心线桩号13+165处和大陡崖河中心线桩号0+340处。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环境影响

(1) 大气环境

施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施工扬尘，挖掘机、推土机等燃油机械排放的尾气，河床清淤中产生的少量恶臭等。

通过严格执行《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在土石方等散装物料运输、临时存放和装卸过程采取遮盖、围挡、密闭、喷洒、冲洗、绿化等降尘措施减少废气对环境的影响。本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空气影响较低。

(2)声环境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随着施工开始而产生，施工结束而消失，具有短暂性、局部性的特点。在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施工生产和交通运输产生的噪声将对声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施工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现场，降低设备声级，做好隔声减震，不采取爆破施工方式，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规定，将施工期污染影响程度降至最低。
(3)水环境

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为养护废水、砂石料洗料废水、搅拌系统的清洗废水，施工机械、车辆冲洗废水、基坑废水、导流排水等施工泥浆废水和施工人员日常生活污水。

养护废水、砂石料洗料废水、搅拌系统的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澄清后回用于施工过程；基坑排水在基坑沉淀后经离心泵排至下游河道内；导流排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设置的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部分作为喷淋抑尘用水、绿化用水，不外排；清淤产生的淤泥含水率较低，且淤泥暂存于清淤段河道内，干化后运输阶段无废水产生；项目在施工场地内建临时化粪池，定期由专人外运清掏做农肥。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对周围地表水体产生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工程弃土（含建筑垃圾）、施工开挖的渣土、树根、碎石、淤泥等施工弃渣，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沉淀池污泥、隔油池浮油。清淤工程产生淤泥、开挖土方应严格按照《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做到弃土规范化。①拓挖土方首先就近用于河道护岸回填、河道外洼地回填。剩余河道疏浚土方其他工程利用或运至政府指定弃土场，工程随挖随运，不设弃土场；②建筑垃圾中的可回收部分（如废土工布、废密目网等）外售综合利用，其余不可回收建筑垃圾外运至市政指定地点妥善处置。③沉淀池污泥一并运往政府指定弃土场。④隔油池产生的浮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⑤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施工期产生的各固体废物均妥善处置，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不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5）生态环境

本项目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区域地形以平原为主，位于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光资源充足热资源较丰富，降水较多，湿润温和；评价区土地利用度较高，土地利用类型以果园和农田为主；评价区内乔木植物生物多样性较低，主要有黑杨等，草本植物资源比较丰富，主要为小蓬草和芦苇群落；区域整体植被覆盖度较高；评价区内未发现古树名木和重要植物物种；评价范围内陆生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较少，发现6种山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白鹭、中白鹭、大白鹭、苍鹭、环颈雉、黑斑侧褶蛙）和1种中国特有种（无蹼壁虎）；评价区的水生生态环境处于一般良好水平。总体来说，评价区生态环境状况良好。
项目为河道综合治理项目，项目建设对评价区生态环境整体影响可控，且可通过措施实现生态效益提升。项目区现状生态基底良好，工程施工期可能临时扰动果园、农田及小蓬草、芦苇等草本群落，但因无重要植物物种，不会破坏区域植被核心格局；对白鹭等省级保护动物及无蹼壁虎的栖息干扰可通过各种生态保护措施进行规避或减弱。
在实施相应保护和恢复措施、环境管理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生态影响角度可行。
（6）环境风险

通过对本项目各类风险的分析，工程建设和运行的风险均较小，不构成影响工程能否建设或运行的关键因素，在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环境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措施、恢复措施后，本项目环境风险可控。

运营期环境影响

（1）大气环境

本项目营运期无废气产生，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水环境

本工程涉及地表水的工程内容主要为河槽清淤和新建重建蓄水构筑物等，工程建成后，大陡崖河砌石堰重建后，下游河底高程为37.80m，上游河底高程为40.0m，堰顶高程为41.3m，下游只有在丰水期会下泄一定的流量，水深和流速分布较均匀。清淤工程后相同水文条件下，水位下降0.4m~1.2m，水深减少0.4m~1.7m，流速减少0.04~0.36m/s，说明工程后河道通行条件变好，水面面积有所增加，流速变缓，水力停留时间变长，防洪性能提升。
新建风河拦河闸正常蓄水位12m，地表水蓄水库容约9.4万m³，回水长度为1.15km，蓄水区河段水位抬高、水深水位、水深明显增加，水面面积有所增加。丰水年、枯水年月均水深增加量分别为2.5m、2.48m。建成后拦河闸处形成蓄水区，流速减缓，最大降幅为1.7m/s。由于流速减缓，水力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水环境得以改善。拦河闸下游河段水文情势基本不受影响，变化较小。本工程对风河地下水水源地的影响主要为正效益。河床呈淤积态势，泥沙淤积会抬高河床，减少正常蓄水库容，减少水面面积，河槽格局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工程运行期间，管理部门应定期进行清淤。避免由于泥沙淤泥造成河床提高，影响河道行洪能力。蓄水区与下游基本无温差，工程建成后蓄水区内水温、下泄水温不会对河道鱼类产生较大影响。
（3）声环境

项目建成营运后拦河闸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拦河闸距离宋家庄150m，噪声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4）固废环境

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河道维护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河道维护管理人员全部为当地现有河道管理所工作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城市垃圾填埋场；工程不进行废液压油的暂存，需要更换时委托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产生的各固体废物均可以妥善处置，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污染影响。

（5）生态环境

运营期河道生态岸线的构建将改善水生环境，提升区域生态连通性，整体可维持并优化评价区生态环境良好状态。在实施相应保护和恢复措施、环境管理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生态影响角度可行。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符合青岛市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项目属于公益基础性设施工程，项目实施后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清除河道淤积，提高河道防洪标准，消除护岸安全隐患，改善河道水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项目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正效益将对沿线区域的生态环境、声环境、空气和水环境等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通过落实本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将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环境风险可控。建设单位在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项目建设可行。

四、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在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索取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工作单位或住址、联系电话；

2、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及程度；

3、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4、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并简要说明原因。

六、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青岛西海岸新区水务发展中心
联 系 人：薛主任
联系电话：0532-85162027
地    址：青岛西海岸新区风河上柴村东拦河坝至玉泉路桥下游370m河段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山东秋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海东路266号1栋办公1102            

联 系 人：陈工
联系电话：15953209971
